
两人违法捕猎赔偿动物资源损失

2021 年 11 月， 王某良、 王某道为捕猎

野生动物共同出资网购了“弹簧套” 7 套。

至 2022 年 3 月， 二人利用“弹簧套” 捕获

野生动物山鸡 1只、 田猪 1 头、 野猪 1 头及

黄麂 9只， 并将部分猎获分食。 经鉴定， 山

鸡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田猪、 野猪、 黄

麂均系国家保护的“三有” 陆生野生动物，

“弹簧套” 系禁用的猎捕工具。 案涉野生动

物按基准价值核算总计为 33300元。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国家野生动物

资源损失 33300元。

常山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二被告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 在禁猎区、 禁猎期使用禁

用的工具猎捕野生动物， 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 侵权人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 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 依法判处二被告连带赔偿国

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33300 元。 目前， 被告

已履行该生效判决。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 违反

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侵权人应当

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费用、 防止损害扩大所支

出的合理费用等。 为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后， 环境保

护、 林业等主管部门一般会组织进行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 人民检察院、 公益组织也会开

展诉前调查、 证据收集工作， 在特定情况下

还可以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通过司法

鉴定、 评估等方式确定具体的损害数额。 野

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

成部分， 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对于保障生物多

样性、 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

环境侵权相关规定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司法实

践探索积累的经验做法， 回应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的现实需要。

施工污染湖水承担养殖户损失

2021 年 1 月， 村民王某发现自己辛苦养

殖的珍珠蚌开始大面积死亡， 2 个月后 50 余

亩水域的珍珠蚌全部死亡。

村民王某认为， 造成其“颗粒无收” 的

原因是， 某交通建筑公司在其公路扩建项目

施工过程中未有效采取防护措施， 导致黄泥

泥浆大量侵入了王某承包养殖珍珠蚌的湖泊

中。

多次协商无果后， 2022 年 2 月， 王某起

诉到法院， 要求被告某交通建筑公司及承保

该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 的某保险公司赔

偿损失。

二被告共同辩称， 珍珠蚌死亡是由原告

未及时抢救、 养殖密度过大等多种原因造成

的， 原告并不能证明系由被告工程施工导致；

此外， 原告养殖的珍珠蚌即使没有死亡也是

要捞出售卖， 不存在清理费一说。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某交通建筑公司作为施工方， 明知施工过

程中会产生泥浆， 泥浆也容易渗透到原告承

包养殖珍珠蚌的湖泊中进而污染湖水， 应对

王某养殖的珍珠蚌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赔偿费用包括珍珠蚌财产损失、 鉴

定费、 湖面清理费等。

据此， 衢江区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

项损失共计 122万余元。

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被告也履行了赔

偿责任。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 因污

染环境、 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 侵权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从 “造成他人损害” 的

法条文义来看， 该条系关于环境私益侵权的

规定， 并且相较于侵权责任法， 该条增加了

“破坏生态” 这一侵权行为类型， 体现了民法

典对环境资源更充分的保护。 同侵权责任法

一样，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是

严格责任承担规则———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

都应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承担侵权

责任。 本案中， 被告某交通建筑公司不能以

主观上无过错推卸责任， 也不能以未违反施

工许可为由免责。

与一般情况下的 “谁主张、 谁举证” 规

则不同， 根据民法典规定， 侵权行为人应当

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

举证责任， 即民法典对环境侵权采取了举证

责任倒置的方式， 从而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

负担。 本案原告王某仅需证明被告施工流入

湖泊的黄泥与珍珠蚌死亡具有关联性即可，

承担的是初步证明责任， 侵权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当由被告证明。

此外， 被告除赔偿珍珠蚌损失外， 还应

支付原告王某清除污染、 修复生态的合理费

用与鉴定费用。

B3 案件写真

擅改林地用途 施工污染湖水

绿水青山岂容如此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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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在第九条对新增的绿色原则进行了概括性规定， 并在

第七编 “侵权责任” 中以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七个条文， 对保护 “绿水青山” 的时代号召作出了响亮回应。 日前， 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梳理了两级法院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典型案例， 结合民法典进行释法析理， 延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触角， 努力为推动绿

色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擅改林地用途须复植并赔偿

2009 年 5 月， 陈某军承包了某村“喜鹊

型” 林地 11.6 亩。 此后， 在未经相关部门批

准的情况下， 陈某军私自将承包的林地用挖

机、 炮机等平整后出租给他人堆放砂石， 造

成林地种植条件严重破坏。 经评估， 陈某军

擅自改变的林地面积为 7091平方米， 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至少须补种树苗 1170 株，

所需费用共计 105575 元。 2022 年 4 月 14

日， 检察机关对陈某军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

益诉讼。

衢州中院审理后认为， 陈某军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致林木资源损毁， 应对其破坏的林

地在限期内自行修复并通过验收， 否则应支

付第三方替代履行修复费用。 此外， 侵权行

为人应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

间的林业碳汇价值损失。

最终经法院主持调解， 被告陈某军在一

年内承担林地修复责任并通过验收， 否则赔

偿生态恢复费用 105575元， 另需在调解书签

收后 3日内赔偿林业碳汇价值损失 15000 元。

目前， 该调解书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了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行为

人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第一

千二百三十五条具体明确了损害赔偿的具体

范围， 从两个条文的顺序来看， 民法典体现

了修复优先的环境治理理念和注重环境修复

的立法目的。 按照民法典规定， 生态修复责

任一般由侵权人直接承担， 如侵权人在法院

确定的合理期限内不履行或怠于履行， 以及

未达到生态环境修复验收要求的， 则需承担

修复替代履行费用。 本案系浙江省首例 “林

业碳汇赔偿” 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推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 法院对碳汇损

失赔偿及其数额的确定进行了有益探索。 陈

某军虽然需承担补植复绿的生态修复责任，

但自其毁林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环境功能丧

失导致的损失仍未得到救济。 对于此项损失，

综合鉴定评估费用支出情况、 侵权行为持续

时间、 损害林木种类和数量等因素， 法院可

酌定碳汇损失赔偿金额。

六人合作电鱼被判连带赔偿

2021 年 6 月 6 日晚， 郑某明等六人相

约到某河段 （属禁渔区） 电鱼。 六人分工

合作， 由郑某明背着高功率电瓶实施电鱼，

郑某斌与郑某二人使用渔网收集被电致死

的鱼， 郑某良负责用水桶装接， 郑某军则

在河边制作小水池以存放捞上来的鱼， 刘

某在河滩直接用手捞鱼。

六人共计捕得渔获物 43.6 千克， 经开

化县农业农村局评估， 六人非法捕捞水产

品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损害达 100700元。

开化县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六被告共同

赔偿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费用。

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六被告

基于共同故意实施电鱼的行为造成了渔业

资源损失， 严重影响鱼类的正常繁衍， 并

对案涉水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据此判决郑某明等六

人连带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费用 100700

元。 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确立了环境公益侵权责任的基本

规则，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

求侵权人赔偿损失。 环境公益侵权责任的构

成要件为： 侵权人违反规定实施了污染环

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 如本案六人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禁止的电鱼行为， 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 被告电鱼直接导致河流生

态环境的不利改变， 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因六人是共同故意实施电鱼破坏生

态， 应当按照民法典规定对生态修复费用等

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对损害赔偿负连带责

任。

要注意的是， 基于共同故意实施的共同

侵权行为， 并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相关规

定。 本案中， 郑某明等六人对外承担连带侵

权责任后， 可根据各自破坏生态的方式、 程

度、 损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内部责任份额。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

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 因污染环境、 破

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 侵权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 因污染环境、 破坏

生态发生纠纷， 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
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

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

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 承担责任的大小，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 排放量， 破坏生

态的方式、 范围、 程度， 以及行为对损害后
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 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 国
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

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 侵权人

在期限内未修复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

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

复， 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
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

和费用：

（一）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

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二）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
损失；

（三）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鉴定评估等
费用；

（四） 清除污染、 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五） 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
合理费用。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中国法院网）

■法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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